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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德宏州委宣传部 2015 年度部门决算

第一部分概况

一、主要职能

州委宣传部是州委主管意识形态方面工作的综合职能部门，是州委宣传思想工作

领导小组的办事机构。负责具体组织、指导和管理全州理论武装、新闻宣传和舆论引

导、社会宣传、文化艺术、精神文明建设和对外宣传工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认真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

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为全州经济社会发展营造和提供坚强

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动力、有力舆论支持和良好文化条件。

二、州委宣传部 2015 年重点工作任务介绍

（一）大力推进理论武装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一是认真抓好州委理论学习中心

组集中学习工作。全年共组织开展了 9次州委理论中心组集中学习活动。二是深入推

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全年共举办 5期德宏州领导干部大讲堂。三是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届四中、五中全会、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

创新方式，加大力度，扩大范围，实现了州、县、乡、村、组五级联动宣传，全年共

开展宣讲 1622 余场次，直接受教育人数达 177000 余人次。四是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五是持续打造“五用”宣讲品牌。

（二）广泛开展社会宣传教育工作。一是加大典型宣传。二是加大主题宣传。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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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开展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0 周年主题宣传。四是加大

形势政策宣传。五是加大社会宣传

（三）扎实抓好新闻宣传和舆论引导工作。一是认真做好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和考察云南重要讲话，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全会，省委全会，州委六届

五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省、州经济工作会议、农村工作会议精神等重要会议、重大

活动的宣传报道工作。二是重点做好瑞丽试验区建设，盈江“5.24”“5.30”地震和

芒市“7.21”特大泥石流灾后恢复重建，“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

等的宣传报道。三是主动设置议题召开新闻发布会。全年共组织召开深入学习宣传贯

彻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推动经济社会跨越式发展系列新闻发布会、扶贫日等 16

场新闻发布会，巩固壮大积极健康向上的主流舆论。四是强化舆情工作力度。五是新

闻创优工作成效明显。全州共有 115 件作品获省级以上新闻（出版）奖项，其中《勐

巴娜西》获 2014 年“人文中国第四季—城市纪实”全国电视纪录片、专题片推选一

等奖。六是德宏交通旅游调频广播开播，德宏团结报社互联网出版业务资质和德宏团

结报《胞波(缅文)》报纸出版刊号获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批准，《胞波(缅文)》成

为国内第一家有独立刊号公开出版发行的缅文报刊。七是新媒体建设成效明显。

（四）深入开展城乡精神文明创建工作。一是扎实推进公民思想道德建设。二是

深入开展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三是广泛开展“图说我们的价值观”公益广告宣

传。四是切实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五是不断完善志愿服务制度化建设，

六是组织筹备召开全省边境地区文明创建工作推进会，我州边境文明创建工作经验在

大会上交流。七是办好德宏文明网，展示德宏精神文明创建工作成果。

（五）大力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是加大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力。二是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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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活动蓬勃开展。三是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力度加大。四是切实抓好文艺精品创作推

介工作。五是完成国家民文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六）加快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步伐。一是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工作。二

是珠宝红木文化产业健康发展。三是积极组团参加各种展会。四是加强文化产业统计

工作。五是深入推进民族民间工艺品产业化发展。六是加大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力度.

（七）全面做好对外宣传工作。一是加强与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知名网络媒体

和境外媒体战略合作，构建大外宣平台，合力推进德宏对外形象宣传。二是全力做好

中国·德宏 2015 国际泼水狂欢节、“德宏号”文化旅游列车首发式、云南省第三届南

博会暨第二十三届昆交会德宏参展团、第十五届中缅胞波狂欢节、中缅•瑞丽首届国

际珠宝文化节等的宣传报道工作。三是在央视、云南卫视等主流媒体、机场高速和北

京西站、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芒市机场等交通枢纽及昆明 5路公交车车身投放一批德

宏形象宣传广告，“德宏号”昆明-上海南文化旅游列车开行，不断加大德宏对外宣传

力度。四是做好电视剧《警察荣誉》、《北回归线上的爱情》，电影《刀安仁》，专题片

《瑞丽翡翠》，网络纪录片《乡愁·德宏味道》等影视在我州的拍摄协助工作，完成

了微电影《发现德宏》系列之二《吉祥圣水》拍摄工作。五是完成了《缅籍人员入境

服务手册》的制作及发放，积极服务入境缅甸人。

（八）不断加强干部队伍建设。一是不断完善对全州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支持政

策和工作措施，落实好按副科级选好配齐乡（镇）、街道、农场党（工）委专职宣传

委员和专项经费安排工作，二是加大干部教育培训力度。三是强化系统内干部交流锻

炼力度。四是认真开展新闻专业职称评审。五是认真开展德宏州首届优秀新闻论文评

奖工作，评选推出第二届新闻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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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深入开展“三严三实”和“忠诚干净担当”专题教育。一是强化党风廉

政建设。二是紧密结合部门实际，制定专题教育实施方案，三是坚持服务群众，解决

实际问题。四是强化宣传，营造氛围。

三、部门基本情况

纳入 2015 年部门决算编报的单位共 1个，我单位共有编制 28 人，实有在职人员

30 人，财政全供养 30 人；其中公务员 27 人(其中处级领导 5人，科级 20 人，科以下

2人)；工勤人员 3人，在职人员无增减变动，离退休人员 8人；退休人员减少 1人，

减少原因自行除名。在编实有车辆 8辆。

第二部分州委宣传部 2015 年度部门决算表

（详见附表）

第三部分 2015 年度部门决算情况说明

一、收入决算情况说明

2015 年决算总收入 1970.75 万元，其中：财政拨款收入 1964.05 万元，占总收入

的 99.66%；其他收入 6.69 万元，占总收入的 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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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支出决算情况说明

2015年决算总支出1837.08万元，其中：基本支出383.25万元，占总支出20.87%；

项目支出 1453.83 万元，占总支出的 79.14%。

（一）基本支出情况。2015 年用于保障州委宣传部机构正常运转的日常支出

383.25 万元。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等人员经费，占基本支出的 51.47%，办

公费、水费、电费、邮电费、会议费等商品和服务支出 77.19 万元，占 5.28%，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 85.22 万元，占 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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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项目支出情况。2015 年用于保障全州宣传思想机构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

任务或事业发展目标，用于专项业务工作的经费支出 1453.83 万元。具体项目开展工

作情况：成功举办“云南声音”——金小凤朋友家乡音乐会；在央视、云南卫视等主

流媒体、机场高速和昆明长水国际机场、芒市机场、CCTV 新闻频道《共同关注》投放

一批德宏形象宣传广告。全力做好“德宏号”昆明-上海南文化旅游列车开通，电视

剧《警察荣誉》、《北回归线上的爱情》，电影《刀安仁》，专题片《瑞丽翡翠》，网络

纪录片《乡愁·德宏味道》等影视在我州的拍摄协助工作，完成了微电影《发现德宏》

系列之二《吉祥圣水》拍摄工作。完成了《缅籍人员入境服务手册》的制作及发放，

积极服务入境缅甸人。

三、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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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总体情况

本年度实际收到的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 1964 万元，支出 1814 万元，人均

支出数为：56.68 万元；与 2014 年度相比增减数如下表（单位：万元）：

2014 年 2015 年 增减数 增减比例

收入数 1413 1964 551 38.99%

支出数 1502 1814 312 20.77%

增加的主要原因为：工作项目增加。支出增长原因是人员工资增长，部份项目已

结束支出增加。收入支出执行情况

（二）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决算具体情况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 1131 万元，占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的 62.34%；

主要用于宣传专项业务支出；

2、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 101.36 万元，占 5.56%，主要用于文化创作与保护支

出；

3、商业服务业等支出 486.83 万元，占 26.83%，主要用于旅游文化宣传支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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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三公”经费决算情况说明

“三公”经费支出情况：2015 年三公经费 36.39 万元，比 2014 年增长 1.02%；

其中：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01 万元，比 2014 年下降 33.39%；公务接待支出 16.39

万元，比 2014 年增长 174.08%。

（一）因公出国（境）费

我单位无因公出国（境）

（二）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 20.01 万元，比 2014 年下降 33.39%；主要用于保障单位公

务办公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

（三）公务接待费

公务接待支出 16.39 万元，比 2014 年增长 174.08%。增长原因： 2015 年起由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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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局核拨接待州外媒体专项工作经费，用于接待州外媒体到德宏采访的各种支出。

主要用于接待各级领导的监督检查、公务办公等产生的费用。

六、相关口径说明

（一） 基本支出中人员经费包括工资福利支出和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日常公

用支出包括商品和服务支出、其他资本性支出等人员经费以外的支出。

（二）“三公”经费：按照党中央、国务院有关文件及部门预算管理有关规定，

纳入省级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省级部门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

（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

公务出国（境）的住宿费、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

及运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支出。

（三）“三公”经费决算数：指省级各部门（含下属单位）用财政拨款（含上年

结转结余和当年预算）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

接待费支出数。


